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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感抗病毒藥劑合約醫療機構合約書 

立合約書人： 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醫療機構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甲方依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因應流感大流行防治策略，

特委託乙方協助辦理因應流感大流行之抗病毒藥劑給藥與管理相關

工作，雙方合意訂定條款如下： 

一、 甲方應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訂頒之流感抗病毒藥劑使用

指引及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配置與管理規劃原則，委託乙方辦

理下列工作事項： 

(一) 妥善保管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（以下簡稱公費藥劑）。 

(二) 確實執行公費藥劑之用藥工作。 

(三) 定期登錄與管理流感抗病毒藥劑管理系統（下稱 

SMIS）：每週至少登錄 SMIS一次，核對與實際公費藥劑

批號數量，以確認藥劑庫存狀況無誤。（SMIS網址：

https://smis.cdc.gov.tw/SMIS/Default.aspx） 

(四) 配合甲方因防疫需求之藥物調度工作。 

二、 乙方辦理公費藥劑用藥作業時，應注意下列事項： 

(一) 相關用藥規定及注意事項，將透過 SMIS 公告或電子郵

https://smis.cdc.gov.tw/SMIS/Default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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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發送，乙方應隨時查看並配合辦理。 

(二) 公費藥劑應依外盒規定之儲存環境保存，並儲放乾燥、高

處櫃中（勿存放於冰箱），且應與自費流感抗病毒藥劑分

開存放，並應明確標示。 

(三) 乙方人員應依醫事相關法規規定開立公費藥劑處方箋。開

立處方箋前，應詳細診察評估，並告知病患用藥須知及衛

教宣導；不得虛用或浮用公費藥劑。 

(四) 乙方不得將公費藥劑用於甲方規範以外之對象。 

(五) 乙方應依藥劑效期先後順序給予病患使用，且應以未拆封

之完整包裝交予用藥患者（依仿單建議調整劑量者不在此

限），並提供藥物諮詢服務。 

(六) 乙方應於機構內明顯處張貼下列相關說明，使民眾了解公

費藥劑使用相關規定： 

1. 衛生福利部規定之病例定義。 

2. 公費藥劑之使用對象。 

3. 提供公費藥劑予患者之流程。 

4. 其他經甲方指定之說明。 

(七) 用藥後，如個案服藥後產生不良反應，乙方應予妥適處置

及治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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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 乙方不得作不實或錯誤之宣傳。 

(九) 乙方辦理給藥作業時發現公費藥劑已毀損或有瑕疵，應立

即通知甲方，並檢附照片及詳細說明發現經過、藥品批號

等資料，連同實品藥物送交甲方處理。 

三、 公費藥劑管控原則： 

(一) 請於每週四下午 5時前，預估次週公費藥劑需求量並填報

至線上表單(https://forms.gle/cfvac8i3mKNjysv29)，甲方將

依院所庫存量及近期使用量核訂撥發數量，並以電子郵件

通知。 

(二) 乙方俟收訖甲方電子郵件通知領取後，請於指定時段持公

費流感抗病毒藥劑領用單及請領人身分證明文件至甲方疾

病管制科領取。 

(三) 藥物開放現場領取時間為每週二、五上午 9 時至中午 12

時及下午 2 時至 5時，將視疫情適時調整領取時間。 

(四) 倘有臨時緊急需求，可先致電或以電子郵件通知甲方。 

四、 公費藥劑之申報管理注意事項： 

(一) 甲方委由廠商配送或乙方親自至甲方領取之公費藥劑，乙

方應依規定於 7天內至 SMIS 完成點收作業。 

(二) 乙方辦理用藥作業後，應於用藥當日依據實際給藥狀況及

https://forms.gle/cfvac8i3mKNjysv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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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出藥劑數量，至 SMIS 執行藥物使用回報作業，登錄

藥物使用者基本資料、發出藥劑批號及數量等資料。 

(三) 乙方辦理用藥作業時應有當次就醫診療紀錄，並依中央健

康保險署規定流程申報。 

(四) 乙方辦理「具重大傷病、免疫不全(含使用免疫抑制劑者)

或流感高風險慢性疾病之類流感患者」、「經醫師評估需及

時用藥之孕婦」、「過度肥胖之類流感患者」或「流感高峰

期擴大用藥對象」之用藥作業後，應於病歷註明備查；

「確診或疑似罹患流感住院(含急診待床)之病患」等用藥

對象，應有住院或急診待床紀錄。 

(五) 甲方得依實際防疫需求，直接向乙方調度公費藥劑，乙方

不得拒絕。且甲方向乙方調度公費藥劑後，該藥物使用之 

SMIS 回報作業，則由甲方為之。 

五、 甲方相關人員得隨時前往乙方查核前四點之資料與應辦事項，

乙方不得拒絕。 

六、 相關事項及合約終止： 

(一) 乙方應依規定妥善儲存及用藥，如因乙方過失而致藥物短

少或變質時，乙方應於甲方書面通知後 1 個月內賠償該

批藥劑價金（如附件：流感抗病毒藥劑賠償等級參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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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）。 

(二) 乙方遇歇（停）業或其他因素終止合約，應於原因發生前 

15 日以書面通知甲方，乙方應將尚未使用之藥品經甲方

核對後退回。藥物如有短少或缺損，應於甲方書面通知後 

1 個月內賠償該批藥劑價金（如附件：流感抗病毒藥劑賠

償等級參照表）。 

(三) 乙方如有違反第二點第四項之情事，乙方應於甲方書面通

知後 1 個月內賠償該批藥劑價金（如附件：流感抗病毒

藥劑賠償等級參照表），情節重大者，甲方得終止合約。 

(四) 乙方如有使用過期藥物、收取公費藥劑費用、未配合第三

點第五項之調度、未依第二點第六項張貼說明、未依第三

點第二項登錄 SMIS、拒絕第四點之查核或其他違反本合

約規定等情事，經甲方書面通知限期改善，乙方無正當理

由而不改善者，如經查明屬實，甲方得立即終止合約，並

得依醫事、藥事相關法規移付懲戒，另於調查期間甲方得

暫停合約。 

(五) 乙方未依實際防疫需求配合行政措施、未依規定配合辦理

相關事項或因服務品質不佳、或引起民眾抱怨等情形，甲

方得暫停發給藥劑，倘經通知後仍未改善且經查屬實或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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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重大者，甲方可終止合約或列入下次簽約之參考。 

(六) 因以上(一)至(三)項事項之賠償費用，由乙方逕匯入中央

銀行國庫局，並將匯款收據影本交甲方確認後，併同說明

報告及判核結果函送疾病管制署；所衍生之相關費用由乙

方負擔。 

七、 本合約有效期間自函文通知生效日起至 116 年 6 月 30日止。 

八、 有關「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配置與管理規劃原則」疾病管制署

不定期修訂，並由甲方通知乙方修改之規範內容，乙方如無異

議可不需重新簽約。 

九、 本合約書一式二份，自雙方簽名蓋章生效。由雙方各執一份為

憑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7 
 

立合約書人： 

 

甲方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

法定代理人：黃建華 

地     址：臺北市市府路 1 號東南區 2 樓 

電     話：（02）2375980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乙方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（加蓋關防） 

負    責   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地        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      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醫事機構代碼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


